
 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

 

 

 

 

第   六  章  

禅 定 瑜 珈 
 

  每 当 人 世 间 以 宗 教 律 法 的 名 义 出 现 太 

多 不 同 的 惯 例 和 习 俗， 不 同 方 式 的 崇 拜 和 祈 

祷， 不 同 的 教 派 和 组 织， 伟 大 的 灵 魂 就 会 降 生 

人 世， 铲 除 邪 恶 的 分 支， 团 结 人 类， 加 强 人 类 

对 唯 一 的 主 的 信 仰， 拓 宽 通 向 他 的 行 动 之 途。

在 本 章 的 一 开 始， 克 利 须 那 又 一 次 地 强 调 了 

行 动 的 重 要 性。 

  在 第 二 章 中， 他 鼓 励 阿 尔 诸 那 进 行 战 

斗， 因 为 对 刹 帝 利 来 说， 战 斗 是 最 有 利 的 途 

径； 即 使 在 战 争 中 被 打 败， 他 也 会 达 到 神 的 增 

界， 胜 利 更 是 会 为 他 带 来 最 终 的 福 佑。 克 利 须 

那 进 一 步 说， 他 也 向 阿 尔 诸 那 指 明 了 智 慧 之 

道 的 原 则， 即 进 行 战 斗； 智 慧 之 道 不 是 不 行 

动， 因 为 在 旅 途 之 初 虽 然 是 靠 灵 性 导 师 的 鞭 

策 与 鼓 励， 之 后 的 一 切 都 要 靠 信 徒 自 己 对 能 

力、 利 弊 及 形 势 的 估 计， 而 这 一 切 都 离 不 开 行 

动。 

  在 第 三 章 中， 阿 尔 诸 那 认 为 无 私 行 动 之 

道 比 智 慧 之 道 更 为 危 险 且 不 易 实 行。 克 利 须 

那 指 点 他 说，无 论 哪 一 种 方式， 行 动 都 是 必 不 

可 少 的 条 件； 如 果 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 

 

开 始 行 动， 一 个 人 永 远 也 无 法 达 到“ 无 为” 的 

境 界， 如 果 放 弃 正 在 进 行 的 活 动 而 半 途 而 废， 

他 也 无 法 实 现 最 后 的 解 脱； 无 论 是 智 慧 之 道 

还 是 无 私 行 动 之 道， 对 雅 格 亚 的 发 展 都 是 必 

要 的。 

   在 第 五 章 中， 阿 尔 诸 那 又 提 出 了 智 慧 

之 道 与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孰 优 孰 劣 的 问 题。 克 利 

须 那 指 出 说， 二 者 并 没 有 根 本 的 差 别， 它 们 有 

着 共 同 的 目 标；但 是，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较 智 慧 之 

道 略 胜 一 筹， 因 为 如 果 没 有 无 私 的 行 动， 任 何 

人 都 无 法 实 现 他 的 最 终 目 标， 因 此， 二 者 的 差 

别 只 是 信 徒 心 态 上 的 差 别。 

1． “    主 说，‘一 个 人 不 执 著 于 行 动 的 结 果， 

只 是 尽 自 己 的 职 责 本 分， 而 另 一 个 人 却 轻 易 

放 弃 自 己 的 职 责， 那 么， 当 然 第 一 个 人 才 是 瑜 

珈 信 徒。” 

  克 利 须 那 认 为， 只 有 积 极 行 动 而 不 苛 求 

任 何 行 动 结 果 的 人 才 是 真 正 的 瑜 珈 信 徒，  而 

那 些 轻 易 中 断 行 动、 半 途 而 废 的 人 是 永 远 也 

不 可 能 成 为 瑜 珈 信 徒 的。 人 世 上 有 各 种 各 样 

的 活 动， 但 只 有 雅 格 亚 才 是 真 正 的 行 动。 雅 格 

亚，即“ 崇 拜”， 就 是 到 达 至 尊 主 的 境 界。 对 雅 

格 亚 的 实 行 就 是 行 动， 而 实 行 雅 格 亚 的 人 就 

是 瑜 珈 信 徒。克 利 须 那 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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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 “   阿 尔 诸 那 啊， 你 要 记 住， 瑜 珈（ 无 私 行  

动） 与 弃 绝 （ 智 慧）乃 是 同 等 道 理。 若 不 弃 绝 

感 官 享 乐 的 欲 望， 人 将 永 远 也 无 法 成 为 瑜 珈 

师。” 

  弃 绝 就 是 瑜 珈， 因 为 如 果 不 弃 绝 物 质 欲 

望， 任 何 人 也 无 法 成 为 一 个 真 正 的 瑜 珈 师。 也 

就 是 说， 无 论 是 选 择 智 慧 之 道 还 是 无 私 行 动 

之 道， 人 都 要 牺 牲 自 己 对 物 质 的 渴 求。 虽 则 看 

似 简 单， 要 做 到 牺 牲 物 欲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。 

3． “ 对 初 习 瑜 珈 之 人， 无 私 行 动 是 其 手 段； 

对 已 在 瑜 珈 中 得 到 晋 升 的 人， 弃 绝 物 质 欲 望 

乃 是 手 段。” 

  对 一 个 希 望 实 现 无 私 行 动 境 界 的 思 想 

者 来 说， 行 动 是 唯 一 的 途 径； 一 旦 行 动 将 这 个 

思 想 者 提 升 到 较 高 的 境 界， 曙 光 已 现 的 时 候， 

弃 绝 一 切 欲 望 就 成 为 他 的 手 段。 

4． “  弃 绝 一 切 物 质 欲 望， 既 不 追 求 感 官 享 

乐， 也 不 从 事 功 利 性 活 动， 这 样 便 已  在 瑜 珈  

中 获 得 晋 升。” 

   在 这 一 阶 段， 人 既 无 任 何 物 质 欲 望， 更 

无 需 行 动， 因 为 最 高 目 标 既 然 达 到， 还 有 什 么 

可 以 追 求 的 呢？ 既 无 所 追 求， 他 也 不 再 有 任 何 

职 责， 更 不 必 再 注 重 行 动 的 结 果。 这 就 是 弃 绝

（ 三 亚 斯）， 这 就 是 瑜 珈 的 实 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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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 “   灵 魂 既 可 以 是 一 个 人 的 朋 友， 也 可 以 

变 成 他 的 敌 人。 要 努 力 提 高 灵 魂 的 境 界 还 是 

任 其 沉 沦 都 取 决 于 他 自 己。” 

 人 的 职 责 是 拯 救 自 己 的 灵 魂， 而 不 是 使 

灵 魂 堕 落， 因 为 灵 魂 既 可 以 是 他 的 朋 友， 也 可 

以 是 他 的 敌 人。 克 利 须 那 解 释 了 灵 魂 如 何 会 

变 成 朋 友， 如 何 又 会 成 为 敌 人。 

 

6． “  如 果 人 能 够 控 制 自 己 的 思 想 和 感 官， 灵 

魂 就 是 他 的 朋 友； 反 之， 就 是 他 的 敌 人。” 

  对 战 胜 了 思 想 及 感 官 的 人 来 说， 灵 魂 是 

朋 友； 对 那 些 无 法 控 制 思 想 及 感 官 的 人 来 说， 

灵 魂 是 敌 人。 

  在 第 五 句 和 第 六 句 诗 中， 克 利 须 那 一 再 

地 强 调， 一 个 人 的 灵 魂 要 靠 自 己 来 拯 救。 灵 魂 

是 个 朋 友， 因 此， 他 不 应 堕 落 沉 沦。 灵 魂 既 是 

人 类 唯 一 的 敌 人， 又 是 唯 一 的 朋  友。 如 果 他 

能 够 控 制 自 己 的 思 想 和 感 官， 他 的 灵 魂 和 自 

我 将 是 个 朋 友， 将 他 提 升 到 至 高 的 境 界； 如 果 

他 无 法 控 制， 他 的 灵 魂 则 会 成 为 他 的 敌 人， 使 

他 降 生 为 低 等 生 物， 并 为 他 带 来 无 尽 的 折 磨。 

人 们 常 常 说，“ 我 就 是 灵 魂”， 并 因 此 没 有 任 

何 忧 虑； 他 们 从《 集 塔》 中 引 用 各 种 证 据， 证 

明 武 器 无 法 刺 穿 “自 我”、 烈 火 无 法 燃 烧“ 自 

我”、 狂 风 无 法 使 自 我 消 亡， 因 而， 不 灭 的、 恒 

常 的、 万 能 的 主 就 是 我。 可 是， 对 于《 集 塔》 中 

所 说 的 灵 魂 会 使 人 类 降 生 为 低 等 生 物， 他 们 

却 视 而 不 见。 幸 运 的 是， 人 类 的 灵 魂 仍 然 可 以 

被 拯 救。 下 面 的 诗 句 说 明 了 什 么 样 的 灵 魂 是 

人 类 的 朋 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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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 “  征 服 了 思 想 与 感 官 的 人 已 经 实 现 心 灵 

的 宁 静 平 和， 无 论 是 悲 喜、 冷 热， 还 是 荣 辱 都 

对 他 没 有 任 何 影 响。 这 样 的 人， 主 将 永 远 与 他 

同 在、 一 体。”  

  对 不 受 冷 热、 悲 喜 及 荣 辱 的 影 响 而 满 足 

于 自 我 的 人， 主 将 永 居 他 的 心 中；  只 要 征 服 

了 思 想 与 感 官， 他  就 会 达 到 永 恒 的 平 静 和 安 

宁， 灵 魂 也 将 完 全 得 到 解 脱。 

 

8． “ 一 个  瑜 珈 师， 如 果 能 满 足 于  直 观 知 识  

和 神 授 知 识， 虔 诚 而 坚 定 不 移， 克 服 感 官 的 诱 

惑，视 万 物 如 一、 平 等 对 待 一 切， 就 可 以 算 是  

实 现 了 对 至 尊 主 的 感 知 。” 

  这 样 的 人 已 经 到 达 瑜 珈 修 练 的 巅 峰。 对 

主 的 感 知 和 因 此 而 获 得 的 神 圣 启 迪 就 是 知 

识。 在 信 徒 和 至 尊 主 之 间 哪 怕 有 极 短 的 距 离， 

信 徒 也 不 算 受 到 神 圣 启 迪， 而 只 能 算 是 徘 徊 

在 无 知 的 黑 暗 中。 这 里 的“ 直 观 知 识”（ 维 格 

亚 那）
1
 是 指 关 于 至 尊 主 如 何 通 过 万 事 万 物 行 

使 职 责、 如 何 于 万 物 中 显 现 自 己、 如 何 指 引 迷 

失 的 灵 魂、 如 何 预 知 过 去、 现 在、 未 来 的 知 

识。 虽 然 从 始 至 终 有 主 陪 伴 左 右， 但 是 初 习 瑜 

珈 者 还 是 无 法 感 知 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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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  第 七 章 中 有 本 词 的 另 外 一 个 完 全 不 同 的 注 释 方 式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 

 

 

 

的 存 在， 只 有 那 些 已 到 达 瑜 珈 修 练 巅 峰 的 人 

才 能 感 知 主 履 行 职 责 的 方 式。 这 就 是 维 格 亚 

那。 克 利 须 那 继 续 说， 

 

9． “ 平 等 地 对 待 一 切 人， 无 论 是 朋 友 还 是 敌 

人， 无 论 是 热 情 者 还 是 冷 漠 者， 无 论 是 中 立 者 

还 是 妒 嫉 者 ，无 论 是 正 义 者 还 是 邪 恶 者。 这 样 

的 人 才 是 出 色 的 瑜 珈 师。” 

 

  实 现 了 对 主 感 知 的 圣 人 平 等 而 公 正 地 

看 待 所 有 人。 上 一 章 中， 克 利 须 那 提 出， 有 神 

授 知 识 和 辨 别 力 的 圣 人 会 以 同 样 的 态 度 对 待 

一 切 生 物， 无 论 是 婆 罗 门、 劣 种 姓 人， 还 是 

猪、 狗、 牛、 动 物， 本 句 诗 是 对 此 的 进 一 步 阐 

述。 平 等 看 待 一 切 生 物 的 人 不 注 重 事 物 的 外 

表，他 所 看 到 的 不 过是 同 等 的 人 类 在 灵 性 之 路 

上 的 不 同 发 展 阶 段。 

 

  在 下 面 的 五 名 诗 中， 克 利 须 那 描 述 了 瑜 

珈 的 正 确 修 练 方 法、 修 练 的 地 点、 修 练 者 的 坐 

姿、 进 食 或 娱 乐、 睡 眠 或 清 醒 的 规 则 等 等。 

 

 

gwˆp›_Ãm`w©XmgrZ_‹`ÒW¤{Ó`]›Ywfw$& 

gmYwÓdo[ M [m[{fw g_]wo’od©oeÓ`V{$&& 9 && 

 

 

 

 



 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

 

 

 

现 在 让 我 们 来 对 前 面 的 内 容 作 一 下 回 

顾： 在 第 三 章 中， 克 利 须 那 初 步 提 到 了 雅 格 

亚， 并 解 释 说 雅 格 亚 就 是 应 履 行 的 职 责； 第 四 

章 中， 他 解 释 了 雅 格 亚 的 特 征 及 定 义： 雅 格 亚  

即“ 崇 拜”， 就 是 信 徒 为 了 到 达 至 尊 主 的 境 界 

而 进 行 的 各 种 努 力； 第 五 章 中 他 进 一 步 对 雅 

格 亚 的 定 义 进 行 了 描 述。 但 是 他 是 在 本 章 中 

才 第 一 次 提 到 了 瑜 珈 的 修 练 方 法。 

 

10． “  瑜 珈 修 练 者 应 该  严 格 控 制 自 己， 在 一 

个 僻 静 的 地 点 练 习 瑜 珈， 控 制 他 的 思 想、 身 体 

及 感 官， 并 进 而 驱 除 一 切 欲 望。” 

 瑜 珈 修 练 者 在 练 习 瑜 珈 时 应 该 选 一 个 僻 

静 的 处 所 独 居， 集 中 全 部 身 心， 控 制 感 官、 身 

体 及 思 想，  并 驱 除 脑 海 中 与 物 质 相 关 的 各 种 

思 想。 

 

11． “  他 应 该 选 一 个 干 净 的 地 方， 在 地 上 铺 

上 库 沙 草
2
 或 者 鹿 皮， 然 后 再 铺 上 软 布 做 成 座 

位。 座 位既 不 应 该  过 高， 也 不 应 该 过 低。” 

瑜 珈 练 习 者 应 该 把 练 习 的 地 面 清 扫 干 

净， 然  

 

 

`m{Jr `wƒƒmV gVV_mÀ_mZß ahog pÒWV:$& 
EH$mH$s `VoMŒmmÀ_m oZamer[a[naJ´h:$&& 10 && 
ewMm° X{e{ ‡oVÓR>mfl` pÒWa_mZgZ_mÀ_Z:$& 
ZmÀ`wp¿N->Vß ZmoVZrMß M°cmoOZHw$em{Œma_≤$&& 11 && 

2．  库 沙 草：  人 们 称 它 为 圣 草， 是 印 度 教 宗 教 仪 式 中 的 必 需 品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 

 

 

后 用 软 布 和 库 沙 草 或 鹿 皮 做 一 个 座 垫。 木 制 

的 木 板 也 可 以， 但 是 无 论 座 位 由 什 么 材 料 做 

成， 都 应 该  结 实， 并 且 既 不 能 过 高 也 不 能 过 

低。 我 的 恩 师 一 直 用 一 个 五 英 寸 高 的 座 垫， 有 

一 天， 信 徒 们 给 他 找 来 了 一 个 大 理 石 的 座 位， 

在 试  坐 了 一 次 之 后， 他 说：“ 不 行， 这 太 高。 

苦 行 者 不 能 坐 得 太 高， 不 然， 他 有 可 能 会 变 得 

骄 傲。 当 然， 他 也 不 能 坐 得 太 矮， 因 为 那 会 使 

他 觉 得  自 卑。” 然 后 他 就 叫 人 把 座 位 放 回 了 

树 林 里， 之 后， 他 再 也 没 有 提 起 过。 由 此 可 

见，过 高 或 过 低 的 座 位 会 影 响 修 练 者 的 心 态。 

 

12. “ 瑜 珈 师 应 坐 于 其 上， 修 练 瑜 珈， 集 中 精 

神、 控 制 感 官， 以 此 而 净 化 心 灵。” 

  下 面 一 句 诗 是 瑜 珈 信 徒  的 坐 姿： 

 

13． “ 身 体、 头、 颈 应 挺 得 笔 直， 两 眼 应 凝 视 

鼻 尖， 而 不 应 左 顾 右 盼。”  

  在 禅 定 的 过 程 中， 练 习 者 应 该 挺 直 头、 

颈、 和  

 

 

VÃ°H$mJ´ß _Z: H•$Àdm `VoMŒm{p›–`oH´$`:$& 
C[odÌ`mgZ{ `wƒ¡`m⁄m{J_mÀ_odew’`{$&& 12 && 
g_ß H$m`oeam{J´rdß Yma`fiMcß pÒWa:$& 
gß‡{˙` ZmogH$mJ´ß Òdß oXe¸mZdcm{H$`Z≤$&& 13 && 

 

 

 

 

 



 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

 

 

 

 

身 体， 使 其 坚 定，双 眼 所 视 的 方 向 应 与 鼻 子 成 

一 条 直 线， 而 不 应 左 右 张 望。 

 1 4 ．   “ 然 后 节 制 欲 望、 恐 惧， 使 内 心 平 静 

如 水， 思 想 得 到 控 制 却 保 持 警 醒， 将 自 己 完 全 

交 给 ‘我’。” 

  人 们 常 常 认 为， 节 制 欲 望 或 者 是 禁 欲 主 

要 指 的 是 节 制 色 欲。 但 是，根 据 经 验，圣 人 们 认 

为， 人 们 的 思 想 常 常 被 眼 中 所 视、 耳 中 所 听、 

身 体 所 触 摸 的、 及 其 它 的 各 种 物 体 所 困 扰， 因 

此， 如 果 思 想 得 不 到 控 制， 真 正 的 禁 欲 是 不 可 

能 的。 一 个 真 正 的 禁 欲 者（ 布 茹 阿 姆 查 瑞） 是 

努 力 感 知 至 尊 主 的 人。 布 茹 阿 姆 查 瑞 是 举 止 

似 婆 罗 门 的 人， 即 行 雅 格 亚 之 人。 在 实 施 雅 格 

亚 的 过 程 中， 他 控 制 自 己 的 感 官 与 思 想， 减 少 

其 对 物 质 世 界 的 感 触， 集 中 精 神 全 心 禅 定 ， 

反 思 主 的 存 在。 一 旦 精 力 全 部 集 中 于 主， 他 对 

外 部 的 物 质 世 界 就 再 也 没 有 任 何 印 象。  如 果 

物 质 的 记 忆 尚 存， 他 的 精 力 就 不 可 能 完 全 集 

中 于 对 主 的 反 思； 相 反 的， 如 果 思 想 被 主 所 占 

据， 他 的 身 体 就 不 会 再 产 生 任 何 欲 望。 因 此， 

瑜 珈 修 练 者 应 该 全 心 禅 定， 反 思 主 的 存 在， 把 

自 己 完 全 奉 献 给 主。 

15．  “ 不 断 地 修 练 自 己， 控 制 身 体、 思 想 及 行 

为， 全 心 禅 定， 这 样 的 瑜 珈  师 就 能 够 到 达

‘ 我’的 国 度。” 

 

 

‡em›VmÀ_m odJV^r]´©˜Mmnad´V{ pÒWV:$& 
_Z: gß`Â` _p¿MŒmm{ `w∑V AmgrV _À[a:$&& 14 && 
`wƒƒmfi°dß gXmÀ_mZß `m{Jr oZ`V_mZg:$& 
emp›V® oZdm©U[a_mß _ÀgßÒWm_oYJ¿N>oV$&& 15 &&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 

 

 

 

 

  一 个 瑜 珈 信 徒 应 该 思 考 主 的 存 在， 并 控 

制 思 想 以 实 现 最 崇 高 的 心 灵 平 和 和 宁 静。 在 

下 面 的 两 句 诗 中， 克 利 须 那 指 出 了 物 质 纪 律 

以 及 控 制 饮 食 娱 乐 的 重 要 性。 

 

16． “  阿 尔 诸 那 啊， 吃 得 太 多 或 太 少， 睡 得 太 

多 或 太 少， 都 不 可 能 成 为 瑜 珈 师。” 

  对 一 个 瑜 珈 师 来 说， 适 度 的 饮 食 及 睡 眠 

是 必 需 的。 

 

17． “ 只 有 那 些 饮 食、 睡 眠、 锻 练 和 行 动 都 适 

度 的 人 才 能 够 修 成 瑜 珈。” 

 饮 食 过 度 让 人 觉 得 懒 散、困 乏 及 大 意；斋 

戒 会 使 人 缺 乏 活 力；这 二 者 都 会 影 响 瑜 珈 修 

练。我 的 恩 师 认 为，信 徒 应 该 对 饮 食 有 所 控 制，

不 应 吃 得 过 饱 或 过 少。适 度 的 娱 乐、身 体 锻 练 

也 是 必 需 的，因 为 它 们 可 以 使 人 的 精 神 松 弛，

减 少 疾 病 的 发 生。恩 师 常 常 对 我 们 说， 瑜 珈 师 

应 该 有 四 个 小 时 的 睡 眠， 其 它 的 时 间 都 用 于 

禅 定。 但 一 般 的 说， 睡 眠 的 多 少 是 因 人 而 异 

的， 修  

 

 

  

ZmÀ`ÌZVÒVw `m{Jm{@pÒV Z M°H$m›V_ZÌZV:$& 
Z MmoV ÒdflZercÒ` OmJ´Vm{ Z°d MmOw©Z$&& 16 && 
`w∑VmhmaodhmaÒ` `w∑VM{ÓQ>Ò` H$_©gw$& 
`w∑VÒdflZmd]m{YÒ` `m{Jm{ ^doV Xw:Ihm$&& 17 && 

 

 

 



 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练 者 应 该 有 足 够 的 睡 眠 以 保 持 充 沛 的 精 力。 

 

18． “  瑜 珈 师 修 练 时 如 能 控 制 心 神、 摒 弃 物 

质 欲 望、 安 处 超 然 境 界，  就 可 谓 已 坚 定 地 处 

于 瑜 珈 境 界  之 中。 ”  

  

  一 旦 能 够 用 无 私 的 行 动 来 训 练 自 己、 思 

考 主 的 存 在， 瑜 珈 修 练 者 便 能 摒 弃 一 切 欲 望、 

常 处 瑜 珈 状 态 之 中 。  

 

19. “ 正 如 灯 在 无 风 的 地 方 不 再 飘 忽 晃 荡， 一 

旦 心 神 得 到 控 制， 瑜 珈 修 练 者 就 能 恒 常 地 处 

于 对 超 然 自 我 的 观 想 之 中。” 

 

  在 没 有 风 的 地 方， 火 焰 是 稳 定 的； 思 想 

得 到 控 制 的 人 将 常 处 瑜 珈 状 态。 这 里 的 灯 和 

火 焰 是 个 比 喻。 

 

20． “ 在 对 主 有 直 接 感 知 的 完 美 境 界 中， 他 满 

足 于 ‘自 我’， 在 ‘自 我’ 中 品 尝 快 乐。” 

 

 

 

`Xm odoZ`Vß oMŒm_mÀ_›`{dmdoVÓR>V{$& 
oZ:Ò[•h: gd©H$m_{‰`m{ `w∑V BÀ`w¿`V{ VXm$&& 18 && 
`Wm Xr[m{ oZdmVÒWm{ Zß{JV{ gm{[_m Ò_•Vm$& 
`m{oJZm{ `VoMŒmÒ` `wƒOVm{ `m{J_mÀ_Z:$&& 19 && 
`Ãm{[a_V{ oMŒmß oZÈ’ß `m{Jg{d`m$& 
`Ã M°dmÀ_ZmÀ_mZß [Ì`fimÀ_oZ VwÓ`oV$&& 20 &&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 

 

 

 

  只 有 经 常 而 持 续 地 练 习 瑜 珈 的 人 才 能 

达 到 这 种 境 界， 不 然 的 话， 人 永 远 也  无 法 控 

制 自 己 的 思 想。  一 旦为 瑜 珈 所 控 制，人 的 思 想 

及 理 性 就 完 全 沉 浸 于 对 主 的 反 思 中 而 停 止 物 

质 的 存 在， 崇 拜 者 就 能 够 通 过“ 自 我” 来 感 知 

主 的 存 在， 并 沉 浸 在 “自 我” 的 欢 乐 之 中。 在 

臻 达 的 那 一 刻， 他 感 知 了 主， 同 时 也 发 现“ 自 

我” 拥 有 了 主 的 特 征。 主 是 永 恒、 不 变、 不 可 

知、 活 力 常 存 的， “自 我” 也 逐 渐 拥 有 了 这 些 

特 征。 但 是 只 要 欲 望 继 续 存 在， 我 们 就 无 法 拥 

有“ 自 我”。 因 此， 崇 拜 者 应 该 快 乐 生 活、 满 足 

于“ 自 我”， 因 为“ 自 我” 才 是 他 真 正 的 自 己。 

 

21． “ 一 旦 感 知 了 主， 他 就 能 以 纯 净 的 心 灵 感 

知 自 我， 并 永 恒、 坚 定 地 处 于 感 知 自 我 的 欢 乐 

之 中；” 

 

  臻 达 至 尊 之 境 后， 瑜 珈 信 徒  将 因 他 的 

坚 定 而 永 世 常 存 并 永 远 处 于 这 种 状 态。 

 

22． “ 在 这 种 状 态 下， 他 明 白 自 己 已 在 主 处 得 

到 最 终 的 心 灵 宁 静， 从 此 以 后， 任 何 忧 愁 都 无 

法 将 他 动 摇。” 

 

  一 旦 在 主 的 居 所 获 得 永 世 的 心 灵 和 平， 

瑜 珈 师 将 从 一 切 悲 伤 与 忧 愁 中 得 到 解 脱 。 

 

 

gwI_mÀ`p›VHß$ `ŒmX≤]wo’J´m¯_Vrp›–`_≤$& 
d{oŒm `Ã Z M°dm`ß pÒWVÌMcoV VŒdV:$&& 21 &&  
`ß c„‹dm Mm[aß cm^ß _›`V{ ZmoYHß$ VV:$& 

`pÒ_p›ÒWVm{ Z Xw:I{Z JwÈUmo[ odMmÎ`V{$&& 22 && 

 

 

 

 



 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

 

 

 

23． “  以 无 比 的 决 心、 坚 定 的 信 念、 和 永  不 

厌 倦 的 态 度 修 习 瑜 珈， 而 不 为 世 俗 世 界 的 苦 

痛 所 动 摇 ， 这 是 人 的 职 责。” 

 

彻 底 超 脱 于 物 质 世 界 的 吸 引是 瑜 珈； 经 

历 最 终 的 至 福 是 瑜 珈； 臻 达 最 终 要 素（ 主）  还 

是 瑜 珈。 只 有以 绝 大 的 耐 心 和 持 之 以 恒 的 决 心 

修 练 瑜 珈 的 人 才 能 够 臻 达 瑜 珈 之 境。 

 

24． “ 要 摒 弃 一 切 物 质 欲 望 和 世 俗 眷 恋， 这 样 

思 想 就 能 在 各 个 方 面 控 制 住 所 有 的 感 官。” 

 

  牺 牲 一 切 物 质 欲 望、 世 俗 眷 恋 和 享 乐、 

并 控 制 思 想 是 人 的 职 责。 然 后： 

 

25． “   他 应 该 依 靠 理 性 摒 除 一 切 私 心 杂 念， 

将 思 想 专 注 于 主， 从 而 逐 步 臻 达 解 脱 之 境 。” 

 

 人 的 思 想 一 旦 受 到 控 制， “自 我” 将 与 至 

尊 的 灵 魂 融 为 一 体。 一 个 初 习 者 在 刚 刚 开 始 

时， 应 该 将 自 己 的 注 意 力 专 专 注 于 主， 只 有 这 

样， 他 桀 骜 不 逊 的 思 想 才 能 渐 渐 受 到 控 制。 

 

 

Vß od⁄mX≤ Xw:Igß`m{Jod`m{Jß `m{JgßokV_≤$& 
g oZÌM`{Z `m{∑VÏ`m{ `m{Jm{@oZod© UM{Vgm && 23 &&  
gßH$Î‡^dm›H$m_mßÒÀ`∑Àdm gdm©Ze{fV:$& 
_Zg°d{p›–`J´m_ß odoZ`Â` g_›VV:$&& 24 &&  
eZ°: eZ°È[_{X≤]wX≤‹`m Y•oVJ•hrV`m$& 
AmÀ_gßÒWß _Z: H•$Àdm Z qH$oMXo[ oM›V`{V≤$&& 25 &&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 

 

 

26． “  他 应 该 将 飘 忽 不 定 的 思 想 收 回， 将 全 

部 身 心 奉 献 给 主。” 

 

  飘 忽 不 定、 变 化 无 常 是 思 想 的 本 性， 瑜 

珈 信 徒  必 须 控 制 思 想， 而 不 能 反 受 其 控 制。 

人 们 常 常 认 为， 修 练 瑜 珈 时，思 想 应 该 随 意 游 

荡 于 自 然 之 中， 因 为 主 也 是 自 然 的 创 造 者。 但 

是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这 是 个 误 解，《 集 塔》  中 没 有 

任 何 类 似 的 阐 述，修 习 者 严 格 控 制 自 己 的 思 想 

才 是 正 确 的 方 法。 

 

27．“ 那 些 思 想 专 注 于 ‘我’ 的 瑜 珈 师， 真 正 得 

到 了 最 完 美 的 超 然 快 乐。 他 超 越 各 种 情 欲 、物 

欲 、 邪 恶， 思 想 平 和 安 宁， 与 主 融 为 一 体。” 

 

  这 是 快 乐 的 极 致， 因 为 这 种 快 乐 来 源 于 

与 主 的 合 一。 只 有 内 心 完 美 和 谐、 尽 除 邪 恶 和 

情 欲、  道 德 盲 目 得 到 控 制 的 人 才 能 实 现 这 一 

境 界。 

 

28.  “  如 此 ，常 修 习 瑜 珈 的 瑜 珈 师 将 在 对 主 

的 全 心 奉 献 中，  得 到 最 完 美 崇 高 的 快 乐。” 

 

 

`Vm{ `Vm{ oZÌMaoV _ZÌMßMc_pÒWa_≤$& 
VVÒVVm{ oZ`Â`°VXmÀ_›`{d deß Z`{V≤$&& 26 &&  
‡em›V_Zgß ¯{Zß `m{oJZß gwI_wŒm__≤$& 

C[°oV em›VaOgß ]´˜^yVH$Î_f_≤$&& 27 && 
`wƒOfi°dß gXmÀ_mZß `m{Jr odJVH$Î_f:$& 
gwI{Z ]´˜gßÒ[e©_À`›Vß gwI_ÌZwV{$&$&& 28 && 

 

 

  这 里 的 重 点 是 尽 除 罪 恶  和 持 续 的 奉 

献， 因 此 崇 拜 是 必 要 的。 

 

 



 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

 

 

 

29. “   臻 达 瑜 珈 之 境 的 瑜 珈 师 能 够 平 等 地 对 

待 众 生， 因 为 他 既 在 众 生 中 看 到‘ 自 我’， 也 

在 ‘自 我’ 中 看 到 众 生。” 

 

   瑜 珈 使 得 修 习 者 在 万 物 中 看 到 自 我 灵 

魂 的 存 在， 也 在 自 我 的 灵 魂 中 看 到 万 物 的 存 

在。  下 面 的 诗 句 解 释 了 这 种 感 知 的 优 越 性。 

 

30． “ 知 道 我 在 万 物 中， 万 物 在 ‘我’（ 瓦 苏 德 

瓦）
3
 中， 这 样 的 人 既 能 认 知 我， 也 能 为 我 所  

认 知 。” 

 

  那 些 能 在 万 物 中 感 知 主 之 存 在 的 人 也 

能 为 主 所 感 知， 这 就 是 瑜 珈 修 习 者 与 主 的 关 

系。 由 于 对 主 的 感 知， 他 将 获 得 最 终 的 赦 罪。 

 

31． “  那 些 思 想 平 衡 的 瑜 珈 师 敬 慕 我 的 存 

在， 尊 我 为 万 物 之 灵，因 此 将 恒 常 地 居 于 ‘我’ 

的 境 界。” 

 

 

 

gd©^yVÒW_mÀ_mZß gd©^yVmoZ MmÀ_oZ$& 
B©jV{ `m{J`w∑VmÀ_m gd©Ã g_Xe©Z:$&& 29 &&  
`m{ _mß [Ì`oV gd©Ã gd™ M _o` [Ì`oV$& 

VÒ`mhß Z ‡UÌ`o_ g M _{ Z ‡UÌ`oV$&& 30 && 
gd©^yVpÒWVß `m{ _mß ^OÀ`{H$Àd_mpÒWV:$& 

gd©Wm dV©_mZm{@o[ g `m{Jr _o` dV©V{$&& 31 && 

3．  瓦 苏 德 瓦 的 后 裔， 尤 指 克 利 须 那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 

 

 

 一 旦 认 识 到 个 体 灵 魂 与 至 尊 之 灵 的 统 一 

性，瑜 珈 修 习 者 将 超 越 万 物， 感 知 那 约 束 万 物 

的 统 一 存 在。 他 的 眼 中 将 再 无 其 它， 唯 有 主 的 

存 在。 

 

32． “ 阿 尔 诸 那 啊， 完 美 的 瑜 珈 师 视 万 物 为 一 

体， 以 平 和 而 超 然 的 态 度 对 待 快 乐 与 悲 伤。” 

 

 一 旦 认 知 了 “自 我”， 瑜 珈 修 习 者 也 将 认 

识 到  普 遍 的“ 自 我” 就 是 个 体 的“ 自 我”， 认 

识 到 自 己 与 他 人 没 有 任 何 不 同，  并 因 此 而 平 

等 地 对 待 万 事 万 物， 这 样 的 人 才 是 完 美 的 瑜 

珈 师。 

 

33． “ 阿 尔 诸 那 说，‘ 玛 都 苏 丹 啊， 您 所 描 述 

的  超 然 状 态， 对 我 来 说 似 乎 不 太 可 能， 因 为 

心 神 和 思 想 总 是 不 安 不 稳、 变 化 无 常， 无 法 常 

处 智 慧 之 道。” 

 

  阿 尔 诸 那 觉 得 希 望 顿 失、 茫 然 无 助， 因 

为 他 的 思 想 总 是 变 化 无 常， 无 法 集 中  精 神 进 

行 禅 定。 

 

 

AmÀ_m°[Â`{Z gd©Ã g_ß [Ì`oV `m{@Ow©Z$& 

gwIß dm `oX Xw:Iß g `m{Jr [a_m{ _V:$&& 32 && 
 `m{@`ß `m{JÒÀd`m ‡m{∑V: gmÂ`{Z _YwgyXZ$& 

 EVÒ`mhß Z [Ì`o_ MƒMcÀdmpÀÒWqV pÒWam_≤$&& 33 && 

 

 

 

 

 



 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

 

 

 

34． “ 它 总 是 变 化 无 常、 难 于 控 制、 且 势 力 强 

大， 我 觉 得 控 制 思 想 甚 至  比 控 制 狂 风 还 要 困 

难。” 

  阿 尔 诸 那 认 为， 控 制 思 想 就 和  控 制 狂 

风 一 样 困 难， 而 且 是 近 乎 不 可 能 的。 克 利 须 那 

说， 

 

35． “ 主 说，‘ 臂 力 无 穷 之 人 啊，  要 驾 御 这 躁 

动 不 安 的 心 神， 无 疑 非 常 困 难， 但  靠 着  弃 绝 

和 持 之 以 恒 的 努 力， 却 有 可 能 实 现。” 

  要 控 制 不 安 的 思 想 及 心 神 的 确 是 非 常 

困 难， 但 是 靠 着 毅 力 和 摒 弃 物 欲 却 是 可 能 实 

现 的。 禅 定（ 阿 毕 亚 斯） 就 是 付 出 持 续 的 努 力 

使 思 想 集 中， 弃 绝 就 是 摒 弃 对 一 切 物 质 的 欲 

望 和 眷 恋。 

 

36． “ 我 确 信， 无 法 控 制 思 想 的 人 必 定 无 法 到 

达 瑜 珈 之 境， 而 一 个 能 够 控 制 自 己、 积 极 努 力 

的 人  则一 定 能 实 现 这 一 境 界。” 

  瑜 珈 之 境 并 不 象 想 象 的 那 样 遥 不 可 及。 

一 个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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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只 要 常 常 训 练 自 己， 控 制 自 己 的 思 想 

及 感 情， 就 可 能 实 现 这 一 境 界。 因 此， 阿 尔 诸 

那 不 应 该 放 弃 努 力。 

 

37． “ 阿 尔 诸 那 说，‘ 克 利 须 那 呀， 有 些 人 由 

于 凡 心 俗 念的 困 扰 而 无 法 到 达 瑜 珈 的 圆 满 境 

界， 他 们 又 将 如 何 呢？” 

  并 不 是 所 有 的 瑜 珈 修 练 者 都 幸 运 地 实 

现 最 终 的 目 标， 因 为 躁 动 不 安 的 心 神 是 他 们 

最 大 的 敌 人。 

 

38． “ 臂 力 无 穷 的 克 利 须 那 呀！ 这 样 失 去 目 标 

的 迷 惘 之 人 会 不 会 在 灵 性 和 物 质 方 面 都 遭 到 

毁 灭， 象 浮 云 般 消 失 呢？” 

  天 空 中 的 一 小 片 浮 云 既 无 法 组 成 大 片 

的 云 层， 更 不 能 形 成 降 雨， 片 刻 之 间， 一 阵 微 

风 就 可 以 将 其 吹 散。 迷 惘 的 瑜 珈 修 习 者 就 象 

这 云 一 般， 他 会 不 会 遭 到 毁 灭 呢？ 他 会 有 什 么 

样 的 结 局 呢？ 

 

39． “ 克 利 须 那 呀， 我 请 求 您 帮 我 解 除 这 个 疑 

虑。 除 了 您， 再 也 没 有 其 他 人 能 解 决 这 个 疑 虑 

了。”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A`oV: l’`m{[{Vm{ `m{Jm¿MocV_mZg:$& 
A‡mfl` `m{J gßogq’ H$mß JqV H•$ÓU J¿N>oV$&& 37 && 
H$p¿Mfim{^`od^´ÓQ>pÌN>fim^´o_d ZÌ`oV$& 
A‡oVÓR>m{ _hm]mhm{ od_yT>m{ ]´̃ U: [oW$&& 38 &&  
EV›_{ gße`ß H•$ÓU N>{Œmw_h©Ò`e{fV:$& 
ÀdX›`: gße`Ò`mÒ` N>{Œmm Z ¯x[[⁄V{$&& 39 &&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

 

克 利 须 那 解 释 说， 

40． “ 帕 萨， 我 的 兄 弟
4
 啊， 这 样 的 人 无 论 在 

这 个 世 界， 还 是 在 灵  性 世 界， 都 不 会 面 临 毁 

灭 的 厄 运， 因 为， 行 善 之 人 永 远 也 不 会 遭 受 苦 

痛 的 折 磨。” 

 我 们 前 面 已 经 说 过， 阿 尔 诸 那 也 叫 帕 

萨， 是 因 为 他 以 自 己 的 凡 夫 俗 子 之 身 为 战 车以 

实 现 他 的 目 标。 克 利 须 那 说， 一 个 在 瑜 珈 之 途 

持 之 以 恒 的 人 是 不 会 毁 灭 的。 那 么， 他 将 面 临 

什 么 样 的 结 局 呢？ 

41． “虽 然 偏 离 了 瑜 珈 之 途， 但 是 多 年 之 后， 

正 义 之 人 会 积 累 水 晶 般 的 品 质 而 投 生 到 品 质 

高 贵、 值 得 敬 重 的 正 义 人 家， 或 显 贵 的 商 贾 之 

家。” 

 变 化 无 常 的 思 想 为 感 官 享 乐 诱 惑 而 偏 离 

瑜 珈 之 途， 之 后， 他 却 会 在 高 贵 的 世 界 里 重 享 

曾 经 追 求 过 的 快 乐， 这 是 多 么 矛 盾 啊！ 主 就 这 

样 解 答 了 他 的 疑 问。 

42． “ 或 者， 他 会  成 为  有 极 高 修 养 的 瑜 珈 家 

庭 的 成 员， 但 是， 这 样 的 出 生 是 极 为 罕 见 

的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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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 灵 性 之 途 上 偏 离 了 的 灵 魂 即 使 不 出 

生 在 正 义 之 家 或 富 贵 之 家， 也 将 成 为 瑜 珈 之 

家 的 一 员。 生 于 正 义 之 家 的 孩 子 自 幼 就 会 获 

得 灵 性 的 教 育，  因 此 即 使 不 出 生 于 瑜 珈 之 

家， 他 也 将 被 有 成 就 的 瑜 珈 师 收 为 门 徒。 卡 比 

尔、 突 希 达 斯、 瑞 达 斯 等 都 曾 被 卓 有 成 就 的 瑜 

珈 师 收 为 学 生。 这 样， 前 世 修 得 的 善 行 就 能 够 

进 一 步 得 到 增 强。这 里 所 说 的 成 为 瑜 珈 之 家 的 

一 员， 并 不 是 说 成 为 瑜 珈 师 的 后 代， 而 是 指 他 

的 门 徒。 因 为 对 已 经 超 脱 的 瑜 珈 师 来 说，  学 

生 和 子 女 都 是 平 等 的， 学 生 就 是 他 的 真 正 子 

女。 

 

  只 有 那 些 有 桑 斯 卡（ 前 世 修 得 的 善 行） 

的人 才 能 得 到 卓 有 成 就 的 瑜 珈 师 的 眷 顾 而 被 

收 为 门 徒。 比 如，我 的 恩 师 本 可 以 使 千 万 人 成 

为 哲 人， 但 他 没 有 这 样 做， 而 是 自 己 出 钱 把 一 

些 慕 名 而 来 的 人 送 回 家， 并 写 信 对 他 们 的 家 

人 进 行 劝 导。 有 时 候 ，有 些 慕 名 而 来 的 人 受 到 

他 的 拒 绝 后， 会 采 取 极 端 的 手 段， 甚 至 结 束 自 

己 的 生 命。在 得 到 有 人 自 杀 的 消 息 之 后， 他 

说，“ 我 虽 然 知 道 他 很 伤 心， 但 没 有 想 到 他 会 

自 杀。早 知 如 此， 我 还 不 如 收 他 为 徒 了， 收 他 

为 徒 能 有 什 么 害 处 呢？ 大 不 了 他 继 续 做 他 的 

异 教 徒 罢 了。” 但 恩 师 并 没 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

 

 

有 为 此 而 动 摇， 而 是 择 优 选 择 有 灵 性 潜 质 的 

人 作 为 门 徒。 他 只 收 了 六 个 学 生， 在 每 收 一 个 

学 生 之 前， 他 的 脑 海 里 都 有 一 个 声 音 在 对 他 

说，“ 今 天 会 有 一 个 前 几 世 在 瑜 珈 之 途 遭 受 挫 

折 的 人， 他 已 经 在 黑 暗 中 摸 索 了 好 几 个 轮 回。 

今 天 他 来 的 时 候， 你 应 该 接 收 他， 将 神 授 知 识 

传 授 给 他， 并 帮 助 他 继 续 他 的 灵 性 旅 程。” 他 

所 接 收 的 学 生 都 是 优 选 的， 日 后 也 都 成 了 有 

名 的 哲 人。 

43． “ 每 一 次 投 胎 到 一 个 新 的 生 命， 他  都 会 

带 着 前 世 修 得 的 善 行 （ 桑 斯 卡）， 为 最 终 的 完 

美 而 继 续 努 力。” 

  在 每 一 次 的 新 生 命 中， 前 世 修 得 的 善 行 

都 会 与 他 同 在， 如 此， 他 便 继 续 努 力， 臻 达 主 

之 境 界。 

44． “ 虽 然 他 还 会 为 感 官 物 质 所 诱 惑， 但 前 世 

修 得 的 善 行 使 他 离 主 越 来 越 近， 他 对 瑜 珈 的 

求 知 使 他 能 够 超 越《 韦 达》 中 所 许 诺 的 物 质 回 

报。” 

  如 果 他 诞 生 于 高 贵 或 者 富 贵 之 家， 即 使 

为 感 官 物 质 所 吸 引， 前 世 修 得 的 善 行 也 会 使 

他 离 主 之 境 界 越 来 越 近， 因 此， 即 使 不 需 付 出 

太 艰 辛 的 努 力， 他 也 能 够 超 越《 韦 达》 所 述 的 

境 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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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． “ 瑜 珈 师 竭 诚 修 行、 进 行 禅 定， 心 灵 和 思 

想 逐 渐 得 到 净 化。 在 累 世 修 行 之 后， 他 将 消 除 

所 有 的 罪 过， 达 到 最 终 的 完 美 境 界。” 

  只 有 经 历 数 次 生 命 的 修 行 者 才 能 达 到 

最 终 的 完 美 境 界。 那 些 勤 奋 修 练 瑜 珈 的 人 能 

够 摆 脱 一 切 不 虔 诚 的 想 法， 实 现 最 终 的 至 福， 

这 就 是 臻 达 主 境 的 方 式。 通 过 瑜 珈 的 修 练、 累 

世 的 禅 定 和 卓 越 的 瑜 珈 师 的 指 点， 起 初 变 化 

无 常 的 思 想 逐 渐变 得 平 静， 最 后 修 练 者 将 实 现 

最 终 的 赦 罪 并 与 主 融 为 一 体。 克 利 须 那 说 过， 

瑜 珈 的 种 子 一 旦 种 下， 将 永 远 不 会 遭 到 毁 灭。 

因 此， “集 塔” 适 用 于 任 何 人， 无 论 是 男 人 还 

是 女 人， 老 人 还 是 孩 子。 这 就 是 主 克 利 须 那 的 

意 见。 

46． “ 瑜 珈 师 比 苦 行 者、 智 慧 者、 还 有 渴 求 行 

动 结 果 的 人 都 要 伟 大，因 此， 库 儒 南 丹 啊， 你 

应 该 成 为 瑜 珈 师。” 

  克 利 须 那 认 为  瑜 珈 师 或 无 私 行 动 之 人 

胜 过 苦 修 者、  智 者 和 行 动 者， 因 此，  阿 尔 诸 

那 应 该 成 为 一 个 瑜 珈 师。 现 在 让 我 们 来 看 看 

苦 修 者、 智 者 和 行 动 者 各 是 什 么。 

  苦 行 者 就 是 那 些 对 身 体、 思 想 和 感 官 进 

行 艰 难 的 苦 修 和 禁 欲 以 塑 造 瑜 珈 的 人， 他 们 

还 远 远 没 有 达 到 瑜 珈 如 泉 涌 般 在 体 内 流 动 的 

境 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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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动 者 是 那 些 已 经 对 自 己 应 尽 的 职 责 有 

所 了 解 并 付 诸 于 行 动 的 人， 但 是 他 们 既 没 有 

对 自 己 的 能 力 或 形 势 作 出 估 计， 也 没 有 足 够 

的 诚 心。 

  智 慧 者 就 是 行 智 慧 之 道 的 人， 他 们 得 到 

有 成 就 的 瑜 珈 师 的 指 点， 对 自 己 作 出 全 方 位 

的 估 计， 然 后 实 行 雅 格 亚， 这 样 的 人 对 自 己 的 

成 就 与 否 负 全 部 责 任。 

  瑜 珈 师， 即 无 私 行 动 者， 将 自 己 的 一 切 

奉 献 给 主， 全 心 全 意 地 实 行 雅 格 亚， 主 对 他 们 

的 成 就 与 否 负 全 部 责 任； 由 于 他 拥 有 坚 定 的 

信 念， 即 使 失 败 他 也 不 会 气 馁， 因 为 他 知 道 主 

会 支 持 自 己。 

  苦 修 者 对 自 己 进 行 瑜 珈 的 训 练； 行 动 者 

知 道 行 动 的 必 要 性， 因 此只 为 行 动 而 行 动。 这 

二 者 有 可 能 会 失 败， 因 为 他 们 既 没 有 无 私 行 

动 者 的 虔 诚 之 心， 也 没 有 智 者 对 自 己 的 适 当 

估 计。 行 智 慧 之 道 的 人 已 经 了 解 实 现 瑜 珈 的 

途 径， 并 对 自 己 的 优 势 及 能 力 有 所 估 计。 瑜 珈 

师 将 自 己 的 一 切 交 到 主 的 手 中， 对 主 有 坚 定 

不 动 摇 的 信 仰。 这 二 者 都 会 到 达 灵 性 寻 求 的 

终 点， 但 是 瑜 珈 师 较 智 慧 者 更 胜 一 筹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 

 

 

47．  “我 认 为，那 些 常 居 ‘自 我’、 满 足 于‘ 自 

我’、 并 以 超 然 的 虔 诚 之 心 敬 仰 我 的 瑜 珈 师 是 

最 杰 出 的 瑜 珈 师。” 

  克 利 须 那 视 无 私 行 动 者 为 最 优， 因 为 他 

们 完 全 奉 献 自 己， 全 心 敬 仰 至 尊 主。 崇 拜 是 一 

种 秘 密 的 个 体 行 为， 行 动 者 应 该 全 心 地 付 出。 

� � � � � 

  在 本 章 的 开 始， 克 利 须 那 给 三 亚 斯 和 瑜 

珈 师 下 了 定 义， 三 亚 斯 就 是 那 些 履 行 自 己 应 

尽 职 责 的 人， 瑜 珈 师 也 是 履 行 职 责 的 人； 只 有 

那 些 愿 意 牺 牲 物 质 欲 望 的 人 才 能 成 为 三 亚 斯 

或 者 瑜 珈 师； 希 望 成 为 瑜 珈 师 的 修 练 者 必 须 

尽 自 己 应 尽 之 责 雅 格 亚， 并 靠 持 之 以 恒 的 行 

动 消 除 一 切 欲 望。 弃 绝 就 是 摒 弃 各 种 物 质 欲 

望。 

  克 利 须 那 指 出， 灵 魂 既 可 能 获 得 拯 救， 

也 可 能 遭 到 毁 灭。 对 那 些 已 经 征 服 了 自 己 的 

感 官 和 思 想 的 人 来 说， 灵 魂 和 “自 我” 是 他 的 

朋 友； 而 对 那 些 无 法 控 制 感 官 和 思 想 的 人， 灵 

魂 和“ 自 我” 则 是 敌 人。 人 应 该 努 力 拯 救 自 己 

的 灵 魂。 

  克 利 须 那 还 描 述 了 瑜 珈 师 的 生 活 方 式： 

在 修 练 瑜 珈 时， 修 练 者 应 该 找 一 个 干 净、 僻 静 

的 地 方， 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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纤 维、 鹿 皮、 或 者 库 沙 草 做 成 座 垫； 在 修 练 的 

过 程 中， 他 的 饮 食、 娱 乐 和 睡 眠 应 该 保 持 适 

度。 一 旦 完 全 受 到 控 制， 桀 骜 不 逊 的 思 想 就 象 

无 风 处 的 灯 火 一 样， 稳 定 而 不 动 摇。 修 练 成 功 

的 瑜 珈 师 能 够 完 全 消 除 心 中 的 各 种 物 质 欲 

望、 享 受 永 久 的 灵 性 快 乐， 并 实 现 最 终  的 赦 

罪。 成 功 的 瑜 珈 师 将 平 等 地 看 待 一 切 生 命 和 

存 在， 得 到 永 久 的 心 灵 平 静。 克 利 须 那 承 认， 

控 制 思 想 是 一 项 非 常 艰 难 的 任 务， 却 不 是 不 

可 能 的， 因 为 即 使 修 练 者 付 出 不  太 艰 辛 的 努 

力， 在 经 过 数 世 的 禅 定 之 后，  也 能 达 到 完 美 

的 境 界。 完 美 的 瑜 珈 师 超 越 苦 修 者、 行 动 者 和 

智 慧 者。 因 此 阿 尔 诸 那 应 该 努 力 修 行 以 成 为 

一 个 成 功 的 瑜 珈 师。 

 

 

至 此《 博 伽 梵 歌》 第 六 章 结 束， 从 而 结 束 了对 

至 尊 主 的 感 知、 瑜 珈 之 学 及 克 利 须 那 与 阿 尔 

诸 那 间  题 为“ 阿 博 亚 斯  瑜 珈” 或“   禅 定 瑜 

珈” 的 对 话 ， 宗 教 教 师 阿 德 嘎 达 南 德 的 注 释

“ 亚 瑟 斯 集 塔” 的 第 六  章 也 告 此 结 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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